[bookmark: OLE_LINK2]关于开展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书院：
[bookmark: _GoBack]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的通知》文件要求，学校决定开展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国创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国创计划”项目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放申报，其中本科生可申报国家级、省级项目，专科生仅限申报省级项目。本年度我校报至省教育厅名额均为“一般项目”，校内另行划分“一般”、“重点”两类项目实行分层资助。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依照“有限领域、有限规模、有限目标”原则，优先遴选具备冲击标志性学科竞赛省级金奖及以上奖项潜力的优质创新创业项目（详见附件1）。
二、项目类别
“国创计划”项目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个类别，每个类别立项数量视申报项目质量而定，三个类别共计立项22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80项、省级项目140项。建议各专业学院申报项目数至少达到25个，公共基础学院、书院等单位申报项目数不作要求。学校将根据各学院、书院申报数占学校总申报数的比例，确定各学院、书院入围立项的项目，并根据校外专家评审结果，从每个类别“一般项目”中遴选1-3个校内“重点支持项目”进行资助（若未有符合条件的项目，“重点支持项目”也可不设立）。
各类别申报重点：
1、创新训练项目：学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创业训练项目：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商业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创业报告撰写等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基于前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成果，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三、研究周期
各项目研究周期均不超过2年，起止时间范围：2026.5-2028.5。提前达到结题要求的也可申请提前结题，原则上必须在项目负责人毕业前完成结题。
四、经费资助及使用说明
1、资助经费额度：国家级重点支持项目资助3万元/个；一般项目每项平均资助2万元。立项时拨付资助额度的60%，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拨付剩余的40%。省级项目无资助，各学院、书院可自行考虑是否配套资助经费。
2、经费开支范围：详见《浙江树人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浙树办教〔2014〕18号）。
3、经费报销注意事项：详见《浙江树人学院“国创计划”经费报销注意事项》（浙树创〔2023〕03号）。
五、申报对象
1、本校在校学生均可申报立项。结合项目实施周期，本年度申报主体以大二、大三本科生为主，同时鼓励大一学生参与项目研究。2、申请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队（团队含负责人在内一般不超过5人），其中，团队项目负责人1人，立项后不得随意变更负责人；团队项目成员必须有明确的分工。每位学生限主持1项或参与2项（含主持1项，同时参与另1项的情况）“国创计划”项目。至2026年5月中下旬，2024、2025年立项的“国创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完成后，仍有在研项目的学生负责人不能担任本次项目申报的负责人。
3、每个项目配备校内指导教师最多3名，每位教师限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1项或参与2项（含第一指导1项，同时参与指导另1项的情况）。“国创计划”项目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鼓励配备企业导师。至2026年5月中下旬，2024、2025年立项的“国创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完成后，仍有在研项目的指导老师（含第一、第二、第三指导老师）不能担任本次申报项目的指导老师。
4、鼓励跨院系、跨专业、跨年级组建团队联合申报，但需明确申报主体。
5、鼓励创新。近3年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创计划”）和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省新苗人才计划”）中已获立项的课题不允许重复申报。
六、项目申报、评审办法和结题验收要求
1、项目申报
学生填写《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见附件2，请选择对应的项目类型申报书进行填写），同时选定指导教师，提交项目负责人所在专业学院进行审核（若公共基础学院、书院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的项目，请以公共基础学院、书院为单位进行单独申报，不重复在项目负责人学生所在专业学院申报，不占用专业学院项目指标）。
请各学院、书院通知申报“国创计划”项目负责人学生于2026年6月1日前，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系统”（网址：https://cxcy.zjsru.edu.cn/，也可通过校园门户(https://mh.zjsru.edu.cn)-【服务中心-业务系统-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系统】或【掌上树人-微门户-服务-业务系统-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系统】进行登陆。）中提交“国创计划”项目申报书，逾期不再受理。各学院、书院管理员根据项目申报情况，填写《项目汇总表》（见附件3），并于2026年6月5日前完成初审（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4）及《项目汇总表》（请注意排序）报送。
2、评审办法
学校将邀请校外专家对各学院、书院申报项目按综合水平进行排序，同时根据各学院、书院申报数占学校总申报数的比例，确定各学院、书院入围的项目，并进行校内公示。
3、验收要求
（1）创新训练项目
经过建设，根据项目内容完成①或②，同时完成③：
[bookmark: OLE_LINK4]①论文：学生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普通期刊及以上级别学术论文1篇，论文发表需注明“浙江树人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
[bookmark: OLE_LINK3]②科技成果：须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权至少1项，鼓励依托现有科研成果打磨完善，积极参与“挑战杯”等省级及以上高水平科创赛事参赛备赛。 
③研究报告：字数应不少于6000字。内容包括：问题的提出，方案论证，研究内容，结果与分析，结论，经费使用情况等。
（2）创业训练项目
要求同时完成以下要求：
    ①商业计划书：结题时须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商业计划书。
[bookmark: OLE_LINK5]②创业成果：项目负责人或团队须以本申报项目报名参加浙江省创新创业大赛（如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并获得优胜奖及以上；在项目结题前已注册成立公司并实际运营6个月以上，并提供财务报表或纳税证明。（2个条件满足1个即可）。
③研究报告：字数应不少于6000字。
（3）创业实践项目
要求同时完成以下要求：
①实践总结：经过建设，撰写不少于4000字的创业活动基本情况总结（含产品、团队建设、吸收就业、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创新、经营业绩、财务赢收的基本情况）。
②创业成果：项目负责人或团队须以本申报项目报名参加浙江省创新创业大赛（如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并获得优胜奖及以上；在项目结题前已注册成立公司并实际运营6个月以上，并提供财务报表或纳税证明。（2个条件满足1个即可）。
③研究报告：字数应不少于6000字。
重点支持项目结题条件高于一般项目，要求视立项情况另行制定。国家级项目由学校验收，省级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所在专业学院、书院（指导老师所在单位协助）验收。国家级项目和省级项目均须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提交所有材料。
联系人：鲁老师
办公地点：拱宸桥校区北校区青创园（11号楼）207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282773


浙江树人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026年5月20日
